
郭嵩燾┌遠人┘觀念的變遷

● 范廣欣

以往研究郭嵩燾的洋務觀念，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使英以後的經歷上，尤

其強調外在客觀環境對他思想的刺激作用，不僅對其前期洋務經驗重視不夠，

更忽略了他浸潤其中的傳統學術對其洋務觀念的影響1。事實上，郭氏出使西歐

時已經五十八歲，接近花甲之年，短短兩年駐節海外很難根本改變其長期形成的

人生模式2。同治二年（1863）九月至同治五年五月，郭嵩燾署理廣東巡撫，對其

洋務觀念的形成有許多啟發。交卸粵撫以後，郭氏返回湖南居住，從事著述，一

直到光緒元年（1875）才重獲起用。這段時間長達八年；相比之下，郭氏在洋務上

最有作為的兩段時間，署理粵撫和出使西洋，加在一起才不過六年。所以，研究

郭氏的洋務觀念，必須把他出使前後的經歷聯繫起來考慮。

我們可以看到，在郭嵩燾出使前完成的學術著作中，他對「懷柔遠人」的觀

念已有專門的探討，並嘗試與兩個不同的解釋傳統進行對話。從有關奏稿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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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並且以此為橋樑，探討他所從事的傳統學術活動同洋務實踐之間的關

係。正文部分，則按時序分別介紹在同治年間署理粵撫和光緒年間出使這兩個

不同時期，郭氏對當時洋務和「懷柔遠人」的傳統所作的思考。

一　署理廣東巡撫：「遠人」從軍事威脅轉變為談判對象

擔任廣東巡撫之初，郭嵩燾在奏稿中提到洋人時，首先強調的是其武力強

大，對中國構成威脅。隨+與洋人打交道的機會增多，他逐漸得出結論：中外

之間的矛盾衝突可以通過協商來解決，在一定的基礎上雙方還可以發展合作關

係，西方的富強有學問的根基，值得中國學習。

郭氏早在咸豐六年（1856）赴上海為湘軍籌款時就曾與洋人接觸，協助僧格

林沁辦理天津海防時更多少參與了決策，此前卻沒有獨當一面代表中國政府與

西方列強談判周旋的經驗。因此，署理廣東巡撫雖然只有短短三年，卻對他洋

務觀念的形成有重要影響。這一時期或多或少反映了郭氏對西方列強的認識及

處理洋務的具體意見的奏稿共有八件，涉及修築內河炮台、與荷蘭換約、從香

港引渡太平軍餘部、潮州入城案和保舉實學人才等五事。

奏稿中第一次提及他對洋人的看法，是在同治二年他剛剛就任廣東巡撫

不久。在一件名為〈修築廣東省城炮台片〉的奏稿中，郭氏建議朝廷利用兩次鴉

片戰爭中被破壞的虎門等海口炮台的殘留基石修築內河炮台。回顧兩次戰爭，

他指出，既然洋人佔據絕對的軍事優勢，而且深入內地，加上在沿海建立炮

台，防止洋船出入的傳統辦法，耗資巨大而且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不如利用有

限的資源興建內河炮台更為實際。這時候郭嵩燾和廣東的外國公使、領事還

沒有直接打交道的經驗，他追述的還是朝廷上下所共同承認的歷史經驗：西洋

船堅炮利，武力強大。但是，他已經強調轉換思路，根據具體情況採取具體

對策，不拘泥於傳統的辦法3。在光緒元年的〈條議海防事宜〉中，他質疑洋務

派的海防計劃，也是循此思路：「一省海岸或數百里，或數千里，防堵事宜，更

歷數千年而未有窮期，其不能以一切之術、一成之式通貧富強弱而督使行之明

矣。」4

從同治三年到四年，郭氏先後有兩件奏稿提及與荷蘭換約一事。鴉片戰爭

之前清朝與西洋通商交涉，都在廣東辦理。《北京條約》規定英法等國公使長駐

北京之後，廣東在中外交涉中仍有一定的重要性，與荷蘭公使在廣州換約本身

就說明當時新舊體制的並存。

〈商議荷蘭換約情形片〉記述了清廷與荷蘭換約一事，是郭氏奏稿中第一次

記載他與外國公使打交道、處理國家層次的外交事務；可是，在換約過程中，

郭氏只是負責事務性工作，不要說是條約內容，就連換約禮節也是由總理衙門

規定的5。儘管如此，郭氏仍然相當謹慎：在同治三年十一月的奏稿K，他向朝

廷匯報在換約過程中有關條約抄錄副本與原本的爭執6。經過協商，同治四年六

月雙方再次換約，荷方按要求提供條約原本，郭嵩燾在奏稿中對換約整個過程

有詳細的描述，可見他對外交禮儀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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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郭氏在〈互換荷蘭條約日期片〉的「自記」中還引述荷蘭公使的原話：「此事兩

費清神，私心感激，甚為不安。本來辦法應如此，西洋諸國互換條約亦皆如

此，而中國換約十餘起，從未取回原約，是我亦照辦。幸勿見罪。」7在郭氏筆

下，這位公使雖然一開始有不守國際慣例之嫌，但是起因卻是中國方面處理不

當，如果中方採取謹慎的態度，他就能夠作出相應調整，知錯即改。這件事對

郭氏有頗多啟發：首先，先例並不一定可靠，就此事而言，以往是有處理不當

之處，依據西洋通例才能為雙方交涉奠定基礎；其次，是中國方面不謹慎在

先，外人才有機可乘，這是中外糾紛的一個重要來源。最重要的經驗是所謂「以

理求勝」，中國雖然在戰場上處於絕對劣勢，但是可以通過外交途徑，通過說理

協商取得合理的權益8。

從香港引渡太平天國餘部與處理潮州入城案前後四件摺片都註明「會總督

銜」（即與總督聯名），因為郭氏對其內容未能完全作主，所以奏摺反映的不完全

是他的意見，甚至與之有較大背離，因此需要結合他後來整理奏稿時所留的「自

記」和其他資料加以探討。

引渡太平天國水師主將侯管勝案是郭氏處理洋務頗為自得的一例。太平軍

敗後，侯管勝逃到香港，郭氏深知如果以叛逆（即政治犯）的名義要求引渡，港

英方面一定會拒絕，於是利用香港華商控告侯管勝在公海從事海盜活動，再以

這個名義把他引渡到廣州。這本是郭氏對香港英人的規矩有所了解，在尊重其

管治權威的基礎上與之合作的結果。當時的兩廣總督瑞麟卻有不同理解，這體

現在〈拿獲盤躆香港招夥濟賊逆首審明正法疏〉的一段話中9：

至英國領事羅伯遜，事事委曲商議，顧全大局，洵為可嘉；香港公使瑪

沙、政務司末士口蔑，於商辦此案，亦深惡該逆攔海行劫情形，撥兵看守，

旋將該逆拿交解省。均屬深明大義，應懇天恩給予嘉獎。

英國領事和港英官員同清朝官府並無隸屬關係，引渡侯氏，在他們看來只是就

一刑事案件通過法律程式與中方合作。但是按照這段描述，他們卻似乎對清朝

政府的「大局」、「大義」負有某種責任，因而在政治上予以積極配合以示效忠。

所謂「應懇天恩給予嘉獎」的說法，更把他們置於天朝臣子的地位，反映的完全

是天朝體制的觀念，這與郭氏在《玉池老人自Ë》中對事情的記載和評價大相逕

庭bk。郭氏在該奏稿的「自記」中明確指出bl：

此次洋人解送侯玉田（即侯管勝），為歷來未有之舉，由鄙人稍知夷情窾

要，�而致之。澄帥（瑞麟）遽加以鋪張，反覆開陳，終以不悟，卒使洋人

往復駁詰，無詞以應之。

這K可以發現，就如何與西人和平相處這件事上，郭氏與他的上司已經有了重

大的意見分歧。他們對當時的中外交往及其背後的理論依據已經有了不同理

解，總督的堅持和郭氏的讓步不僅反映了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也說明總督的

看法更符合朝廷處理對外關係的心態，或者至少是習慣性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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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入城案也存在類似的官員間的矛盾。與換約相比，郭氏在處理地方上

的交涉有較多主動權，但是當他向朝廷報告情況，一些重要的事情卻必須受總

督節制。所見同治四年九月份三件奏稿中，自稱時複數用「臣等」，單稱就是「臣

瑞麟」，而沒有郭氏的名字出現。

根據這三件奏稿，事情的輪廓可勾勒如下：《北京條約》雖規定潮州府城准

英國進城通商，卻受到紳民堅決抵制，歷經五六年。清廷承受很大壓力，擔心

影響到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要求廣東方面辦理。郭氏認為英國雖然咄咄逼

人，卻有合法依據——條約和聖旨的認可。因此，平息事件的關鍵在於說服潮

州紳民。他先是指示惠嘉潮道與洋人約定入城小住，暫不觸犯潮人禁忌，後又

把潮城紳士召到省城，親自勸喻，示以條約，讓他們明白事態的嚴重性，事情

才告一段落。

在潮州入城一事上，奏稿與「自記」最大的分歧在於對地方官的評價。奏稿

反覆強調地方官能夠對洋人以禮相待，矛盾的起因在於洋人的翻譯官節外生

枝。而〈接據英領事申陳緣由片〉的「自記」則明確指出，潮州知府、海陽縣令拒

不接待才是再起爭端的最重要原因bm。這一情況說明，面對前所未有的與西洋通

商的局勢，官僚士大夫內部出現了分化，有人囿於華夏夷狄的成見，不願與外

人平心靜氣地解決問題；有人維護手下，把責任推給外人和百姓。而郭氏主張

地方官在處理中外爭端的時候，應該促成雙方的溝通了解，互相體諒，並且負

起說服地方紳民的責任，採取理智的態度，以大局為重，而不是帶頭釀成事

端，這就是他所理解的以禮相待。顯然郭氏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屬於絕對的少

數，他的意見只有在若干年後整理奏稿寫「自記」時，以及在晚年寫給子孫看的

《玉池老人自Ë》中才能完全表達出來bn。說服官僚士大夫接受他的看法，似乎只

有一個途徑，就是訴諸他們共同承認的最後權威——儒家經典。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同治五年的〈保舉實學人員疏〉，雖然考慮的完全是內政

問題，卻反映了郭氏撫粵後期對西洋文明的看法。他推薦的所謂實學人才除了

治理學和樸學的儒者之外，還有擅長西學的鄒伯奇和李善蘭。在郭氏看來，他

們不僅是技術人才，而且從事的學問有關人心風俗bo。這表明，他已初步認識到

西方國力強盛有學問基礎，西學與中國儒學有共通之處，值得學習討論。中國

是唯一文明中心的觀念在他那K恐怕已很難成立。

二　出使前後：深入了解「遠人」，追求和平富強

從交卸粵撫到光緒元年重新獲起用，郭氏利用這八年時間讀書、觀史，總

結前期的經驗教訓。從當時完成的幾部學術著作《禮記質疑》、《中庸章句質疑》

與《大學章句質疑》中，都可以看到他對中外關係的思考及對「懷柔遠人」這一傳

統觀念的重新解釋。簡言之，循+從朱熹到王夫之的宋明理學的詮釋傳統，郭

嵩燾得出如下結論：「遠人」是指他國的外交使節，「懷柔遠人」處理的是大體上

對等的國與國的關係，依據的普遍道德原則是「朋友之推」bp。郭氏於光緒年間的

外交實踐，尤其是出使英法，不能不受這一理論總結的影響，反過來也進一步

豐富了其內容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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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一）出使之前：區分對待「遠人」的兩個傳統

出使之前的奏稿反映了郭氏對其前期洋務經驗的全面總結和推廣應用，在

這些奏稿中一個重要的特點是，郭氏有意識地把他對洋人的認識同歷史經驗和

傳統理論框架結合起來。其基本看法如下：一、具體情勢發生了變化，所以應

該針對性地採用與以往不同的處理辦法；二、基本的態度原則應該承三代、

漢唐及清朝前期的優良傳統而非南宋以後的虛驕議論。

第一件是以福建按察使身份上疏的〈條議海防事宜〉。當時朝廷有學習西

法、鞏固海防的共識，興辦軍事工業成為關注的焦點。郭氏則明確表示反對，

主張追根求源，循用西洋之法自治富強。在他看來，海上來的遠人與草原游牧

民族有兩點基本差異：

一、他們在軍事上佔盡優勢，卻並不構成對中國權益的根本威脅。一方

面，洋人之利在通商，無覬覦中國土地之心；另一方面洋人並不輕易訴諸武

力，所以中國只要內部不出問題，不給洋人可乘之機，就可以維持和平局面；

要是處理得當，更可以把潛在的威脅轉化為機會。

二、他們可以作為中國學習富強的榜樣。他在〈條議〉中勇敢地提出「西洋立

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

末中之一節也」；「中國與洋人交涉，當先究知其國政、軍政之得失，商情之利

病，而後可以師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積漸之功」。

郭氏得出以上結論，除了先前積累的經驗外，顯然還有其他資源可以利

用。他強調西洋有本有末完全是從儒家的基本信念推衍過來，只不過與同時代

人相比，他能夠不受華夷觀念的局限。他主張究知西方「國政、軍政之得失」，

指出洋人對軍事和外交特別重視，也不忘引用傳統經驗與之印證：「竊觀漢詔求

使絕國與將相並重，西洋猶存此意。」br

光緒元年還有另一重要奏稿〈奏參岑毓英不諳事理釀成戕殺英官重案摺（附

上諭）〉，主要內容是郭嵩燾因馬嘉理案彈劾雲南巡撫岑毓英bs。這個選自《清季

外交史料》的奏稿版本，一開始並不切入正題，而是以相當篇幅議論《周禮》bt：

竊臣考《周禮》一書，百官之職，皆有事於賓旅，而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

列之軍、嘉二禮之上。行人所司之饗食、掌客所供之牲牢，至優至渥。六

官所掌諸典禮，無若是之詳者。環人、行夫送迎賓客，一以禮將之。未嘗

不嘆三代聖王享國長久，其源皆在於此。何也？遠方賓客，萬里之情畢

達，邦國之事宜、生民之疾苦，巨細自得以上聞。春秋列國以禮相接，文

辭斐然，其立國或遠在唐虞之前。秦漢以來，此禮日廢，國祚之久長亦遠

不及三代。⋯⋯頃年以來，西洋諸國環集中土，事故繁多，乃稍講求三代

賓客之禮，而其強兵富國之術，尚學興藝之方，與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國本

者，實多可以取法。洋人又樂與中國講求，助之興利，以蘄至富強。

此類議論不見於先前的奏稿，反映的應該是他居湘八年期間的思考。其中最重

要的信息有三：第一，在郭氏看來，對外交往自古以來就是國家的重要職能，

郭氏把西方列強帶到

中國的近代外交看成

是對三代之禮的重新

講求而加以肯定，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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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遠人」 41
觀念的變遷

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第二，在這一方面三代提供了最寶貴的經驗，即以

禮待人，了解實際情況，發展儒家理想中類似人與人之間相處那種親密關係，

而不是採用武力征服或者對抗的政策。第三，更重要的是郭氏把西方列強帶到

中國的近代外交看成是對三代之禮的重新講求而加以肯定，樂觀地指出不僅西

洋富強的經驗可以為我所用，而且洋人主觀上也願意與中國發展互利合作的關

係。我們不難看出郭氏重新解釋「懷柔遠人」和三代賓客之禮所帶有的現實關

懷。

相比之下，保存在王先謙編的《郭侍郎奏疏》K面的〈請將黔撫岑毓英交部議

處疏〉ck，雖然討論同一件事，措辭卻非常不同，篇幅也不足，影響到對全文的

理解。提到《周禮》只有兩句話：「竊維《周官》一書，尤重賓禮。其時九服夷蠻，

朝會以時，迎勞宿Ê，各有職司，辟遠無禮，允為三代之盛軌。」這樣三代賓禮

的傳統就給賦予了朝貢制度的特定解釋，從而凸顯了上下尊卑、華夏蠻夷的分

野。提到洋人對中國的態度，有所謂「有報效之心，而無猜防意」的說法，也像

瑞麟的言辭而不應是郭嵩燾的意見cl，顯然是出於王先謙的刪改。

《奏疏》的內容非但不合郭氏的一貫想法，而且不合當時的情境。郭氏要強

調的是，中外關係正因為互相不了解才會產生糾紛，因此要增加交流，而不是

要突出華夏蠻夷的分野；這與文末所附「自記」也有衝突，「自記」中說「軍機章京

亦以發端引《周禮》為立言不倫」cm，顯然是指郭氏以儒家理想的三代之禮來講處

置夷務不得體，如果原文是支持朝貢制度，軍機章京的批評就顯得無的放矢

了。我們可以看出，郭氏對「懷柔遠人」的解釋直到他死後，即這件奏稿上呈已

近二十年，還不能為士大夫所接受。

光緒二年的〈擬銷假論洋務疏〉和〈辦理洋務宜以理勢情三者持平處理摺（附

乾隆四十一年上諭）〉是郭氏臨行之前對其洋務觀念的總結，兩摺可以互相參

照。後者實際上是在前者的基礎上修改而成，更具理論色彩。前者則較為具

體，有助於了解其立論的內在邏輯cn。〈擬〉疏明確指出洋人不同於舊夷狄，傳統

的戰、守、和都不能解決問題，而應該尋找新的應付之方。「應付之方，不越理

勢二者。勢者，人與我共之者也。⋯⋯理者，所以自處者也。」郭氏明顯對理有

更多強調，他回顧歷代得失，整理出截然二分的兩條路線：其一是「北宋以前，

上推至漢唐，綏邊應敵，深謀遠慮」，清朝前期對民族問題、邊疆問題的處理也

是繼承了這個傳統co；其二是南宋以後，「以和為辱，以戰為高，積成數百年氣

習」，一直影響他所處的時代。兩條路線最大的區別是能否以誠信和務實的態度

對待遠人cp。

〈辦理〉摺對此有一個更全面而精當的概括cq：

是以辦理洋務非有他長也，言忠信、行篤敬以立其禮，深求古今之變、熟

察中外之宜以致其用，輕重緩急，權度在心，隨事折衷，使就繩尺。能知

處理洋務，以之紀綱萬事，經營國計，必皆裕如矣。

用儒家的術語講，「言忠信、行篤敬」是體，不僅是人格修養的要求，也是成就

事功的保證；「深求古今之變、熟察中外之宜」是用，就是說要仔細把握歷史上

郭氏認為了解西方的

實際情況和需要、了

解其擁有的力量固然

重要，但對中國士大

夫來講，更重要的是

心態上應有一個根本

轉變，當時最大的問

題是士大夫從狹隘的

華夷觀出發，根本就

拒絕與洋人打交道，

拒絕面對現實。



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的經驗教訓和當時中外交涉的情形，從中尋求一般規律。在郭氏看來兩者缺一

不可。他認為了解西方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了解其擁有的力量固然重要，但對

中國士大夫來講，更重要的是心態上應有一個根本轉變，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士

大夫從狹隘的華夷觀出發，根本就拒絕與洋人打交道，拒絕面對現實。所以郭

氏在〈擬〉疏中強調：「故臣以為考求洋務亦無他義，通知事理而已矣。⋯⋯期使

中外諸臣勿存薄視遠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cr。

除此以外，〈辦理〉摺還進一步突出清前期的經驗，一開篇就追述康熙帝與

俄羅斯、準噶爾「皆用敵禮相接」、「於俄羅斯始終書問款待，與通情好，審時度

事，一出至誠」，實際上以先例建議朝廷不要受舊體制限制，以平等態度對待西

方。文末又附乾隆四十一年（1776）上諭〈倪宏文欠英商款+查產變抵償還以昭國

體〉。這篇上諭站在天下共主的立場上，要求官員對「民人」和「外夷」一視同仁，

同時提醒他們吸取宋明教訓，防患於未然。郭氏強調的顯然是其中公平對待、

防患於未然的內容，而非朝貢體制的言辭，從中可看到他對歷史的選擇性解

讀。

郭氏對漢唐以迄清朝前期歷史經驗以及傳統理論框架予以相當重視，原因

有二：一、強調洋務觀念來自中國傳統，是與朝廷和士大夫對話的需要。在對

話的過程中，「懷柔遠人」這個觀念可以起到溝通作用。二、作為儒者，郭氏不

能滿足於從直接經驗得出結論，而要把它置於廣闊背景和傳統理論框架下考

慮。

（二）駐節英法：西人講究禮儀道德，可以幫助中國富強

駐節英法期間，郭嵩燾親歷西洋文明，與外國政府和學界都有了進一步交

往。這一時期的奏摺中對西方的介紹，往往同自我評價和自我反省結合在一

起。雖然出於與朝廷對話的需要，郭氏仍會使用一些天朝體制的言辭，但總

的來講是在對等的基礎上考慮中西關係。他對西方的認識有兩重：一方面認為

通商逐利，有時會損害中國的利益，另一方面認為其行為有章程可以依循，

重視外交，乃至講究禮儀道德。在這一階段，相比之下，第二重認識佔主要

的地位。

光緒三年的〈國書並無充當公使文據請改正頒發摺〉奏請朝廷接受西方外交

慣例，頒發駐紮公使文書。摺中高度評價西方重視外交、創立萬國公法。「萬國

公法」自此第一次出現於郭氏奏稿（此前則稱為「西洋公法」）中，我們不難分辨出

其中的異同。與西洋和日本相比，郭氏批評「中國以遠人為大忌，以和為大戒，

錮蔽於人心」cs，「懷柔遠人」這樣一個傳統觀念便被賦予了時代的內容，而與西

方近代外交制度聯繫在一起。郭氏到英國以後，與該國禁止鴉片煙公會頗有交

往，感慨良多，遂有〈請禁止鴉片摺（附上諭）〉和〈續陳禁止鴉片事宜摺〉。前者

開篇有大段文字回顧中西交往的歷史ct：

竊查西洋通巿廣東，已越千年，從無侵擾。明季利瑪竇遊歷中國，歷國朝

湯若望、南懷仁繼之。適我聖祖講求天文、算學，得與燕遊侍從。親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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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大臣亦時咨訪所學，相待以賓友。及我高宗召見馬格立特，准行西洋

禮，至今西洋人士言之，猶相與敬嘆。其人類皆多學好禮，於中國歷無嫌

怨。道光二十年議禁鴉片煙，遂至失和，輾轉相尋，以有今日。

把中西關係置於海上絲路而非塞外游牧民族與中原的持續衝突的大傳統之下考

慮，強調並無根本矛盾；把明代以後中西交往清楚定位為「賓友」關係，說明西

洋人和親王諸大臣相比，並無文明程度和地位的明顯差別dk。

乾隆與馬嘎爾尼（George McCartney）的見面，在研究中外關係的大多數學者

看來，一直是天朝心態的典型表現。郭氏卻有不同理解。因此，自「明季利瑪

竇」至「於中國歷無嫌怨」一段，在《郭侍郎奏疏》中被刪去dl，也就不奇怪了。對

當時中外交惡，郭氏並未強調外人的責任，卻+力對比英國士紳和中國煙民的

不同態度，主張中國先禁煙再照會英國停止販運，在禁煙過程中學習西洋上下

通情的經驗dm。這顯然是過於理想化的想法，對禁煙公會的道德理想在英國的代

表性有過高估計。在追述歷史時，郭氏也沒有把海外貿易同殖民擴張，耶穌會

士、早期外交官同工業革命以後殖民帝國的開拓者區別開來。我們可以看出他

總的傾向是：強調歷史的延續性，強調和平交往，互相尊重，學習西方的長

處，勇於自我反省。

問題是，對洋人理想化的判斷一旦與現實發生矛盾，應該如何處理？郭氏

在英國的交涉並不順利，當時中外關係比較重要的爭執不外乎教案、邊疆、領

事裁判權等問題，下文將依次加以討論。

〈請飭總署會商駐京公使嚴訂神甫資格以免發生教案片〉首先對天主教、回

教、耶穌教（新教）和希臘教（東正教）的源流有一個大概介紹，指出它們雖然有

共同淵源，卻互相排斥。郭氏之所以做這樣的Ë述是因為他相信矛盾和爭端的

一個起源是互不了解，缺乏交流。他強調西方在中國傳教自唐朝景教、明末耶

穌會即開始，但從未發生衝突，西教與儒家甚至有共通之處，問題只在於列強

以國家權力包庇在華教會，甚至超越了不平等條約的限度。郭氏提出的解決辦

法是，由中國方面處置教案訂立章程，一視同仁：「苟為洋人，應依洋律處

理，苟為中國人，應依中國律處理」；西洋方面則對神甫資格加以嚴訂dn。可見

郭氏反對的是列強藉機侵犯中國主權，卻不反對傳教本身。他對中國文化有

信心，並用儒家道德良知理解基督教，強調推己及人，反躬自省do。他對在英

所見一般教士和來華作奸犯科者有意識地作了區分，因此能夠保持對西人的良

好印象。

至於英國插手中國收復新疆一事則更為複雜。郭氏清楚知道英國以調停為

名，支持阿古柏政權繼續存在，乃出於私心，即為英屬印度建立屏障，同時攫

取通商利益，卻仍然上奏朝廷接受英國調停。因為在他看來，英國同其他列強

一樣，對中國具有雙重意義：既構成威脅，也是中國學習富強之道的榜樣。他

希望接受英國調停，放棄一部分不一定能收復的土地，換取鞏固的和平局面和

與英國的互利合作關係，藉機開發關外，自治富強。在這篇奏稿中務實的考慮

已經浮現出來，卻仍和儒家的道德理想結合在一起。郭氏最後的結論是，要建

立持久的和平，不能依靠武力，而要施加恩德收服遠人之心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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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最令郭氏頭痛的是不平等條約規定的領事裁判權。如鎮江躉船案，本是一

場民事糾紛，可是因為英國船主得到領事支持，拒不接受中國政府管轄，反而

演變為影響兩國關係的外交事件；官司一直打到倫敦都得不到合理解決。在〈請

纂成通商則例摺〉中，郭氏指出雖然西方利用單方面制訂的通商條約堅持特權，

不能「持平處斷」中外糾紛，但是中國官員不了解西洋律法，在條約簽訂和執行

過程中沒有採取認真負責的態度，缺少長遠考慮，才給洋人可乘之機。他認為

仿照各國有關法律纂成通商則例，頒布實行，就可以有所補救。由此可見，一

方面，郭氏是站在儒家君子的立場上，堅持懷遠以德，勇於自我反省、承擔責

任，同時能夠設身處地體諒對方；另一方面，在具體做法上，他願意學習西方

的法律制度，並以此作為雙方交涉的基礎dq。

郭氏以上的主張，遇到國內士大夫階層的強烈反響，所以郭氏就上呈〈辦理

洋務橫被構陷摺〉，向朝廷申訴，回應朝臣對他的彈劾，也藉此機會闡述他的洋

務觀念及對西洋的認識。他自認處理洋務的核心觀念是「據理求勝」，並且引用

《左傳》「惟禮可以禦侮」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與西方打交道不僅要維

護中國的權益不受侵害，還要促進交流，發展友好關係，以西方國家富強的經

驗為我所用dr。

光緒四年開始，郭氏兼使法國，〈奏報兼使法國呈遞國書情形摺〉對會見法

國總統時的經過和禮儀都有生動的描述。出使期間的所見所聞更使他確信西洋

文明作為整體都重視外交、講求禮儀，雙方爭端可以通過協商和平解決。

（三）歸國以後：「懷柔遠人」與挽救和平

郭氏在出使期間的言行觸犯了朝廷和士大夫階層的忌諱，終於在光緒五年

任期未滿就被中途召回。從此他不再擔任官職，退居湖南省城長沙，卻仍然關

心外交事務。他生命中最後幾件奏摺都是以前兵部侍郎的名義，託他人代呈。

這一時期正值1880年代邊疆危機，先後有中俄圍繞伊犁歸屬而產生的危機和中

法戰爭。郭氏樂觀的情緒逐漸低沉，在他看來當務之急是挽救和平，避免戰爭

對國家的破壞，因此他談論中西關係時，強調的重點發生了變化：從向西方學

習富強的經驗到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爭端。他在奏摺中詮釋「懷柔遠人」的傳統也

主要是以此為出發點。

從光緒六年的〈俄人構患已深遵議補救之方摺（附上諭）〉可以看出，經過幾

年出使和反思，郭氏對洋人的看法與以往已有明顯差異。他不再把西洋各國當

作一個整體來討論其共同性，而是明確指出俄國意在兼併，與英法通商不同。

簡言之，其觀點少了一些理想色彩和道德訴求，多了對列強利害關係的觀察。

但是這並未影響到郭氏原先總的判斷，他仍然相信萬國公法的普遍約束力，仍

然相信通過和平談判而非武力來解決外交問題。他強調在談判中「開誠布公，正

辭明辯」就是證明ds。

光緒八年的〈法擾越南宜循理處置摺〉和十年的〈因法事條陳時政疏〉是奏稿

中有關洋務的最後兩摺，其共同之處在於對歷史經驗的重新強調。前摺強調「自

古經國之計，專務招徠商賈，無以閉關絕巿為義者」，主張開放雲南蒙自，與法

國通商，認為不僅可以避免戰爭，而且可以鞏固邊疆dt。後摺指出因為戰爭已經

郭氏自認處理洋務的

核心觀念是「據理求

勝」。在他看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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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形勢更加嚴峻，即使中國和西洋之間原本並無根本利害衝突，但是處置

不當卻可能產生嚴重後果：外憂引起內患，戰爭失敗會導致國內統治秩序的全

面崩潰。郭氏一向認為西洋對中國既構成威脅又孕育+機會，兩者可以互相轉

化，但是此前他講得比較多的是機會，現在則更強調威脅，實際上是針對當時

虛驕主戰的清流黨。他在「自記」中講ek：

非獨自信能通知洋情而已，其自南宋以前，上推至北宋，又上推至漢唐，

又上推至三代，源流本末，利病得失，皆頗窺見一二，下視明以來議論，

不顧國勢之強弱，不論事理之順逆，襲取南宋諸君子之唾餘，侈口言戰，

自詡忠憤，若蚊蚋之紛擾於吾前，不足一與校論。

清流黨主張用武力捍Ê清朝的藩屬和邊疆，抵制列強的要求；郭嵩燾則發掘歷

史經驗，特別強調「懷柔遠人」這個傳統的現實意義，即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而

不訴諸武力。為甚麼他在論述自己的觀點時側重於以歷史經驗而非以對西洋的

認識為依據呢？一個原因是他回湘以後，與外界的接觸少了，另一個原因是以

正史、實錄、鴉片戰爭以來的經歷為佐證，更容易為對話的另一方（朝廷和士大

夫）所接受，畢竟中國有悠久的與異族交往的傳統可以發掘、借鑒。與洋人的接

觸為郭嵩燾思想演變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但郭嵩燾主要是運用傳統的資源來作

出回應，其歷史意識貫穿+他的洋務觀念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

三　結 論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出使英法對郭氏洋務觀念的突破所起的作用，

並不像學者以往想像的那麼大。署理粵撫期間他對洋人和西方列強的認識已經

有了很大變化。鄉居八載使他有時間和精力在儒家典籍和歷史傳統K面發掘資

源，對前期的經驗作一理論總結。這一成果不僅反映在學術著作上，也反映在

光緒元年至二年出使之前他的八件奏摺上。經歷出使兩年多的鍛煉，他的基本

思路更加成熟，傳統資源和他對西洋文明的認識得以交會融合。但是這一匯合

並沒有改變原先的方向，一直到他生命的晚年。與1895年以後中國知識份子的

主流不同，承認天朝體制和華夏中心觀念破產、接受新的世界體系，並沒有改

變郭嵩燾的基本文化認同，他正是通過對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經史學術的

重新梳理，找到了解西洋國家和人民及其外交理念的介面，找到在新的形勢之

下維護國家權益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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